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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17]2286 号《关于对中

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如下：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关于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1.预案披露，公司控股股东为国安集团，由于国安集团的股权变更，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14 年 3月从中信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

易公司拟收购国安集团旗下的资产，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占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比例均超过 100%。请结合《重组办法》第十

三条，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组上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2.预案披露，国安集团目前的股东为中信集团、黑龙江鼎尚投资、

北京合盛源投资、瑞煜基金等。请：（1）穿透披露各股东的股权结构，

并说明相互之间及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管理层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结合前述情况及公司是否为管理层控制的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

构成重组上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估值及业绩承诺 

3.预案披露，标的资产 2017 年 7-12 月、2018-2020 年度在矿业权

评估口径下拟实现的预测净利润为 8,741.45 万元、18,628.4 万元、

22,064.87 万元和 23,668.56 万元，而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净利润分别为

-13,284.85万元、4,327.58万元、1700.11 万元。请补充披露：（1）历

史业绩远低于预测业绩的原因，标的资产预测期内业绩高速增长的原因、

合理性及可实现性；（2）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标的资产累计生产碳

酸锂 1.6211t，请结合生产碳酸锂数量较低的原因，说明标的资产预计

业绩承诺期内开采碳酸锂的数量及可行性；（3）结合标的资产的历史业

绩、生产能力、盐湖开发能力、提纯技术、销售能力、在手订单、下游

市场情况等因素，分析标的资产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请财务顾问发表

意见。 

4.预案披露，本次交易的市盈率为 66.79 倍，市净率为 2.92 倍，并

选取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C26 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相关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请：（1）在主营业

务为碳酸锂、钾肥等产品生产的 A 股上市公司范围内，结合其生产经营

情况和使用的生产工艺，选取其中的可比公司，与标的公司本次交易的



市盈率和市净率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2）与上市公司收购同类资产的

交易的市盈率和市净率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

意见。 

5.预案披露，标的资产包含预估值为 14.73 亿元的矿业权及 12.28 

亿元的其他资产，标的资产本次业绩承诺是在矿业权评估口径下拟实现

的预测净利润数。请：（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除矿业权外的资产情况及

估值方法，预期矿业权未来各年度现金流量的主要评估依据，包括预期

产品产销量、销售价格、开采成本、费用预算等，以及计算模型所采用

的折现率、预期未来各年度现金流量增长率、销售毛利率等重要评估参

数，充分说明确定有关评估依据和参数的理由；（2）说明按照矿业权评

估口径下拟实现的预测净利润数作为业绩承诺的含义、原因、实现方式

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财务及经营情况 

6.预案披露，2015 年标的资产亏损 1.33 亿元，主要是由于计提了

2 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所致。请补充披露：（1）列表披露计提减值损失

对应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账面原值、账龄/库龄/使用年限、2015 年减

值损失金额、截止目前相应资产状态；（2）结合行业发展阶段、同行业

公司等，说明 2015年集中计提减值损失的依据和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

会计师发表意见。 

7.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6 年实现销售收入 8.49亿元，营业利润 

911.70 万元，净利润 4,327.58 万元。2017年 1-6月，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 4.60 亿元，营业利润 1,266.34 万元，净利润 1700.11 万元。请补



充披露：（1）2017 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利润超过 2016 年全年营业利润

的原因；（2）2016年公司除营业利润外的净利润构成情况，并说明单项

大额非主营业务收益的的具体情况。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8.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资产 15.1 亿元、流

动负债 21.29 亿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减

少至 8.35 亿元和 14.27 亿元。请补充披露，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大幅

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9.预案披露，标的资产主要产品为电池级碳酸锂、钾肥、硼酸、氧

化镁等，请分产品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电池级碳酸锂、钾肥等产品的营收、

毛利、毛利率等主要财务数据，以及产量、销售量、库存量等主要经营

数据。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预案披露了标的资产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矿区内固体矿及液

体矿中保有的资源量。请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相关矿

区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量和开采成本，说明其预计可采储量，并结合开

采成本说明相关矿产资源开采的预期经济性水平；（2）相关矿业权的预

计使用寿命，是否需要摊销以及摊销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的影响，

该项交易对经营财务指标的预计影响，尤其是对净利润的影响。若公司

预计该矿业权使用寿命不确定而无需摊销，应充分说明原因并提供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意见。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关于标的资产的权属情况 

11.预案披露，青海国安持有的 2.93 亿元存货所享有的资产收益权，

已以 1.5 亿元的金额向格尔木建行转让。本次重组中，青海国安拟将上



述存货转让至标的资产，但格尔木建行对此安排明确表示无法出具书面

同意函。请补充披露：（1）结合《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的具体合同条

款，说明本次所转让的资产收益权的交易设计和具体安排；（2）结合资

产收益转让权所涉及存货的风险报酬转移情况，说明该合同的会计处理

过程及对标的资产财务状况的影响；（3）前述情况对评估的影响；（4）

格尔木建行明确表示无法出具书面同意函的原因，对本次重组推进的影

响。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12.预案披露，西台吉乃尔湖锂矿权因设臵抵押划转尚未完成，且该

采矿权证书将于 2019 年 2 月到期。请补充披露：（1）抵押借款金额、

相应还款安排、解除抵押的进展；（2）采矿权证书变更的进展情况，续

期是否存在法律障碍；（3）该采矿权权属瑕疵及续期风险对估值的影响，

无法顺利延期的风险及应对方案。请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13.预案披露，青海国安尚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许可证、取水许可证等资质未转移至标的资产。请补充披露该等资质的

变更进展，是否具有实质性障碍，是否会影响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及盈

利预测完成情况。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4.预案披露，年产 30 万吨氯化钾项目及盐田土地尚未取得土地许

可证。请补充披露：（1）30 万吨氯化钾相关用地未取得用地手续的原因，

该等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的承担方，及评估如何考虑该项土地情况；（2）

结合评估对盐田土地的考虑情况，说明青海国安仅就重组前盐田土地相

关损失承担责任的原因及是否损害投资者利益。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5.预案披露，关于资产剥离事宜，标的公司尚未取得信托公司的同



意函，请补充披露该事项涉及的债务金额及还款进展情况，是否会对本

次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7年 11月 10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

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鉴于市场对你公司提交的预案较为关注，现要求你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组上市媒体说明会指引》的规定，召开媒体说明

会。请你公司认真做好召开媒体说明会各项工作，并及时披露具体安排。    

公司将尽快对《问询函》所述相关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

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将按照交易所相关规定尽快

安排媒体说明会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